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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2020年度大连市“鸿雁联盟”
海外人才工作站申报工作的通知
各区市县（先导区）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，各有关单位：
为贯彻落实《大连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印发〈关于大力引进高层次人才和高校毕业生的意见〉的通知》（大人才发〔2020〕1 号）精神，进一步加大我市高层次人才和高校毕业生引进力度，充分发挥“鸿雁联盟”人才咨询服务机制作用，畅通招才引智渠道, 统筹国际人才资源，推动国内国际人才引进协同发力，搭建人才和项目交流合作平台，根据《中共大连市委办公室大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〈关于落实“5+22”人才政策的几个具体问题〉及31个配套实施细则的通知》（大委办发〔2019〕19号），现就开 展2020年度大连市“鸿雁联盟”海外人才工作站申报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—、支持对象
大连市“鸿雁联盟”海外人才工作站（以下简称“工作站”），是指由具有行业影响力的企事业单位（以下简称“设站推荐单位”）推荐并提出申请，经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批准设立，承担为我市在海外开展招才引智工作职责，履行相关责任的海外机构或组织。
[bookmark: bookmark6]二、申报条件
申请设立工作站的海外机构或组织应符合以下条件：
[bookmark: bookmark7]（一）资质优良。具备独立法人资格，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, 无不良记录；
[bookmark: bookmark8]（二）机构健全。有专业的管理团队、规范的管理制度、充裕的保障资金、固定的办公场所；
[bookmark: bookmark9]（三）资源丰富。拥有丰富的海外人才以及创新创业项目资源；
[bookmark: bookmark10]（四）运作有力。能够紧密联系海外高层次人才，与当地政府、专业机构、知名媒体等关系密切，具有较强的沟通协调能力。
[bookmark: bookmark11]三、申报材料
[bookmark: bookmark12]（一）《大连市“鸿雁联盟”海外人才工作站申请表》（纸质版及电子版）；	
[bookmark: bookmark13]（二）法人资格证书、办公用房产权或租赁证明（复印件及原件扫描件）；
[bookmark: bookmark14]（三）其它体现资质和实力的相关证明材料（纸质版）；
[bookmark: bookmark15]（四）招才引智方面成功案例的证明材料（媒体报道、
引进单位证明等）。
[bookmark: bookmark16]四、申报程序
[bookmark: bookmark17]（一）各区市县（先导区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按照属地化管理原则，组织开展本地区申报工作（以单位注册地为准）。并做好申报材料的审核、实地核查等工作，确保申报材料真实、完整、规范。
[bookmark: bookmark18]（二）各申报单位应确保申报信息真实有效，申报材料纸质 版一式一份，按上述申报材料顺序装订并加盖公章，电子版材料 以光盘或优盘形式报送，不得网络传输，于2020年8月24日前报所在区市县（先导区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。
[bookmark: bookmark19]（三）各区市县（先导区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于2020年 8月31日前，将初审通过的申报材料送至市人才服务中心人才开发部。
[bookmark: bookmark20]五、有关事宜
[bookmark: bookmark21]（一）请各区市县（先导区）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 协调本地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开展申报工作。
[bookmark: bookmark22]（二）非我市辖区的国内知名企业或单位作为推荐（自荐）单位的，可直接向市人才服务中心提出建站申请。
[bookmark: bookmark23]（三）获批设立的工作站按规定享受建站资助、奖励资助等相关经费资助。
联系人：王昊 张硕
联系电话:0411-84618005、84618608
地 址：大连市沙河口区联合路100号北楼606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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